附件1：

清城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

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广东省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30号）和《广东省池塘养殖尾水治理专项建设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506号)有关要求，以“池塘规整、深度适宜、灌排配套、设施先进、道路畅通、功能完善、环境美化”为建设标准，以水产养殖尾水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为目标，加快全区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升级改造，推进水产养殖业尾水达标治理，进一步提高池塘养殖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促进水产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二、项目类别和建设内容

申报主体应为在清城区依法注册的事业单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养殖户,养殖用地应符合区域产业和土地利用等规划，使用权不少于 5 年（含可续期）。
（一）一般项目

1.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

按照《清远市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技术指导意见》（清农农函〔2022〕148号）的要求，重点开展方格化改造、整形清淤以及护坡道路、沟渠管道、泵房泵站、管理用房等设施的养殖池塘改造相关项目，要求连片养殖池塘面积达到100亩。 
2.尾水达标治理

参照《广东省池塘养殖尾水治理专项建设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506号)开展尾水达标治理，重点开展底排吸污、曝气增氧、生态沉淀过滤、鱼菜共生等养殖尾水治理等相关项目。每50亩配套不低于1套尾水处理设备。

（二）重点示范项目

针对清城区水产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在石角镇和源潭镇各遴选1个基础条件较好的养殖场，开展高标准鱼塘建设，将其打造成我区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的示范点。建设标准为：除达到一般项目要求外，连片养殖池塘面积达到200亩；需开展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尾水达标治理、水质监控和环境调控系统建设；每25亩池塘配套1套尾水处理设备，单个示范点配套尾水处理设备上限不超过8台。
三、奖补原则

（一）谁治理奖补谁原则

以规模场自愿申报、自行治理以及连片养殖集中治理为主要形式，按照试点治理面积给予治理主体定额奖补。

（二）先建后补原则

试点项目通过先行投入按标准化改造建设或尾水治理设施改造建设和运行，经验收合格后拨付财政奖补资金。

（三）实际投入与上限原则

以实际投入并凭发票奖补。如实际投入未达到奖补标准的,按实际投入进行奖补,如超出奖补标准的，按奖补上限进行奖补。

四、奖补标准

（一）一般项目

安排800万元中央直达资金用于奖补一般项目。

1.实施池塘标准化改造、安装尾水处理设施、安装水质监控设施和环境调控系统等项目，奖补上限不超2800元/亩(按照每50亩池塘配套1套尾水处理设备）。
2.只实施池塘标准化改造的，奖补上限2400元/亩。

3.只安装尾水处理设施的，奖补上限为20000元/套（每50亩池塘配套1套尾水处理设备）。

4.实施上述1、2、3类项目以外的项目，实施主体需从上述三类项目中选择与自身建设内容相匹配的项目作为奖补项目。
5.具体奖补标准根据财政资金总量和由奖补上限计算的需奖补资金总额确定。

（二）重点示范项目

    安排200万元中央直达资金用于重点示范项目。通过政府采购模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设2个渔业高标准绿色循环发展示范点，每个示范点的连片养殖池塘面积超过200亩。每个示范点的奖补总额不超过100万元，单位面积奖补上限不超5000元/亩。
五、加强档案管理

建设主体对项目资料要做到分类归档和长期留存。项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1）项目申报材料；（2）财务资料，包括发票、银行支付凭证、货物或服务购买合同等；（3）项目建设佐证资料，包括养殖池塘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的现场图片（各3张以上），养殖池塘尾水处理设备照片（3张以上）等资料。

六、验收考核
项目实施主体需严格按申报通知和指南、《广东省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30号）《广东省池塘养殖尾水治理专项建设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506号)等开展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按时向所在镇政府提交验收申请材料。所在镇初验合格后，我局聘请第三方专家组对项目进行验收（含现场验收和资料审核），对项目建设内容和财务资料的规范性和合理性、申报内容和建设内容的一致性等进行核验。验收结果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申请拨付项目奖补资金。


